
 

 1 

论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在“道”“法” 

关系问题上的认识错位 

——以陈傅良《唐制度纪纲》为个案 

王宇
1
 

【摘 要】：“道”与“法”的关系问题是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的重要分歧，陈傅良《唐制度纪纲》一文正面披

露了两派在“道”与“法”关系问题上的分歧立场，从而引起了程朱理学学者魏了翁的重视和批判。本文即以此文

为个案进行分析，认为造成两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，既由于对“道”的不同阶段的认识错位，也关系到对“道”

的不同取义。 

【关键词】：三代之法 道法关系 陈傅良 永嘉学派 

“道”，是中国思想史上含义最复杂、理解分歧最大的一个核心概念。在宋代儒学话语中，“道”既指以儒家价值观为核

心的真理，也指通向真理的方法；“法”则指一系列礼仪和制度。一般而言，“道”必然包括了关于“法”所遵循、依据的一

系列抽象原则，因此“道”与“法”本来不是一对并列的、可以比较的概念。但是，程朱理学兴起之后，“道”经常被狭义地

理解为个体的“正心修身”之学，这就与面向社会、改造社会的“法”，形成了某种对立，于是，“道”与“法”在儒学功夫

论中的顺序先后和地位高下，就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。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的“道”“法”关系之争就是这样产生的。 

《唐制度纪纲》是一篇南宋科举考试科目的“论”体文。在南宋科举考试的解试、殿试中，第二场考“论”一篇。作者陈

傅良（1138—1203）是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。此文被收入《止斋先生奥论》（本文简称《奥论》）卷一。《奥论》是陈傅良所

撰科举时文中的“论”体文的集子，其卷一至卷六所收各文俱不见于通行的《止斋先生文集》（以及后人整理的《陈傅良先生文

集》），可见属陈傅良或其弟子蔡幼学在编辑文集时所抛弃者。（1）尽管如此，陈傅良在《唐制度纪纲》中既批评了“任道而废法”

的观点，也批评了“徒法而已”的倾向。而理学学者魏了翁（1178—1237）点名批评了此文：“因说永嘉二陈作《唐制度纪纲

论》，云：得古人为天下法，不若得之于其法之外，彼谓仁义道德为法之外事，皆因荆公判道法为二，后学从而为此说。”(2)可

见此文的思想反映了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在“道”“法”关系问题上的思想分歧，下面拟以此文为个案，做进一步的分析。 

一、《唐制度纪纲》的基本观点 

陈傅良在全文的开篇就提出：“天下无离道之法，离道非法也。”“法”离不开“道”，制度纲领应该以“道”为价值引

领，从而提示读者，此文的核心关切正是“道”与“法”的关系问题。接着他写道： 

“古之治天下者纯任道，后之治天下者纯任法，儒者固有是言。自儒者之为斯言也，而始离道于法，每以为后世徒法而已。”(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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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儒者”对“道”“法”关系有一种偏颇的认识：三代盛世，只是以“道”来治理天下，而这种“道”可以不需要贯彻落

实为“法”，便能“以道治天下”；三代以下的统治者们只懂得以“法”来治理天下，而完全不遵循“道”。在这些“儒者”

看来，“道”与“法”水火不相容。而本文接下去要批评的正是“后之儒者”这种将“道”与“法”对立起来的观点。 

陈傅良承认，后世确实出现过“任法不任道”的极端情况，而且“法”缺乏“道”的价值引导，必然会发生弊端： 

其间固有彼善于此者，窃取先王之制而整齐之，使天下之无法为有法。然而分画益详，维持益密而道德之意益薄，是亦徒

法而已。呜呼，徒法必不能以自行，而其失又在于徒法也。(4) 

所谓“其间”，是指“后之治天下者”，“固有彼善于此者”，即指汉唐盛世，“善于此”的“此”，是指“先王之法”。

“徒法必不能以自行”，语出《孟子·离娄上》“离娄之明章”：“故曰，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足以自行。”孟子主张“善”

必须表现为一定的制度形态，才能够在实际政治中得到推行；任何制度典章都必须有“善”的引领和规定，只有仁人才能施行

仁政。陈傅良以孟子发端，论证了“古之治天下者”绝非“任道而废法”，相反，三代圣王正是运用了各种制度纪纲——即“先

王法度”——才得以治理天下，才将“道”完美地贯彻落实于现实社会之中。因此，“道不离法、法不离道”。 

为了论证“古之治天下者”离不开“法”，陈傅良写道： 

三代而上，治天下之具，其凡见于《诗》《书》，其目见于《周礼》，其纤悉委曲见于《仪礼》《司马法》。所谓秩宗政典、九

刑之书者，类不胜记。吾求其制度矣，自其身之衽席冕服始，而拔之于表著之位、乡校之齿、井牧之画、军旅之伍。吾求其纪

纲矣，自其家之父子兄弟始，而达之于尊卑之秩、长幼之叙、内外之权、轻重之势。而所以分画甚详，而维持甚密也。当是时，

清谈不作，而士大夫相与讲切，率不外此。 

三代圣王治理天下的“三代之法”，可以分为具体的“制度”和抽象的“纪纲”，而“纪纲”是“制度”的原则和精神。

陈傅良将三代之法的“纪纲”总结为“分画甚详而维持甚密”。所谓“分画”，首先是指各种政治、军事、社会秩序，也特指

“分画委任”，指中央与地方之间实现清晰合理的事权划分；这种事权划分既不同于“强干弱枝”的郡县制，也不是尾大不掉

的军阀割据。“维持甚密”则是指制度的原则应该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，而非骤盛骤衰。由于三代讲求制度纪纲，故三代士

大夫所研究讨论的也是制度纪纲，因此“清谈不作”。所谓“清谈”，指那种轻视“法”在“治天下”中的地位和作用，认为

可以离开“法”而实现治理天下的观点。 

三代之后，三代之治在历史时空中消失。于是，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载籍所见的三代制度只是残篇断简，不足为据，应该根

据《尚书·大禹谟》的“十六字箴”（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永执厥中”）把握“三代之道”的全体大用。陈傅

良对此进行了批评：“盖至于舜、禹传心精微之论，寂寥简短，不能数语。夫岂不足于道，而数数于法守欤？夫诚非不足于道

者，而犹数数若是，盖不若是，非所以为道。”(6)“十六字箴”寥寥十六个字远不足以概括体用兼备、规模宏远的“三代之道”。

而经过孔子整理的《六经》还不厌其烦（“数数若是”）地记载各种三代制度，正是因为不这样不厌其烦，就不能准确、全面

地把握三代之道：“盖不若是，非所以为道。”陈傅良进一步分析了“任道废法论”的缘起：“任道而废法之论，其殆出于周

之末造。儒者伤今思古、直情径行者之说乎。大道之行，无所事法，盖记《礼》者以为仲尼叹鲁之言。噫，是非夫子之言也!”(7)“大

道之行”出于《礼记·礼运》篇，但该篇并无“无所事法”一语。陈傅良注意到，《礼运》认为上古“五帝”统治时期是“大道

之行”的“大同”时代，代表文明最高阶段，而“礼义制度”随后在夏商周三代出现，因此“礼义制度”的出现成了人类文明

倒退堕落的标志。陈傅良将《礼运》的观点总结为“大道之行，无所事法”，并指出，这是伪托孔子之言，绝不代表儒家的观

点。(8)《诗》《书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等经典和历史记载保存了三代的一系列制度纪纲，足供后代学习、取法，有些“后之治天下

者”继承、汲取了三代制度纪纲的部分精华，体现了“道”的价值追求，而唐太宗建立的均田制、府兵制、租庸调制、中央三

省六部制等，最接近三代之道。(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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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唐太宗的制度纪纲经过再传之后就出现了安史之乱，即所谓“法犹在而唐乱形已见”。陈傅良在提出自己的解释前，

先批驳了一种“儒者”的观点： 

儒者因是谓分画益详，维持益密，而道德益薄之效，遂将借口以尽去先王之旧。呜呼，吾独以为唐之三百年而存者，为其

犹详且密也；唐之一再传而乱者，为其犹不详且密也。(10) 

部分“儒者”将“道德”与“制度”对立起来，认为制度越周密、完备，“仁义之心”就越淡薄，道德就更加堕落。陈傅

良反驳称，唐太宗的法度经历两代之后就走向中衰，并不是因为法度过于“详密”，而是不够“详密”，陈傅良解释了个中原

因： 

何也？身者，人之仪也；家者，天下之本也；宗庙朝廷者，州闾乡党之所从始也。唐世之法，大凡严于治人臣，而简于人

主之一身；遍于四境，而不及于其家；州闾乡井断断然施之实政，而朝廷宗庙之上所谓礼乐者则皆虚文也。当是时，坊团有伍，

而闺门无度，古人制度宜不如此；上下足以相维，而父子夫妇不能相保，古人纪纲宜不如此。若是而又曰唐法之病于详且密，

夫详且密固阔略于其上而纤悉于其下，舍本而重末邪？(11) 

唐太宗的制度纪纲仅仅局限于国家政治层面，即长于治国、平天下，而在君主自身以及宫廷之内，毫无修身、齐家之法可

言。这就违背了《礼记·大学》“天子以至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的教导，是“舍本而重末”。那么唐代制度应该怎样改

革，参加纠正“舍本重末”的弊端呢？陈傅良说： 

然则为唐之制度纪纲宜何如焉？曰：自其身之衽席冕服始，而放之于表箸之位、乡校之齿、井牧之画、军旅之伍，则唐之

制度非唐之制度，而三代之制度也；自其家之父子兄弟始，而达之于尊卑之秩、长幼之序、内外之权、轻重之势，则唐之纪纲

非唐之纪纲，三代之纪纲也。(12) 

唐太宗应该以修身为本，然后推之于家庭、乡里、国家、天下，这样唐代制度纪纲才能长治久安，接近理想的“三代之纪

纲”。 

《唐制度纪纲》一文写作的时间无可考，但它浓缩了永嘉学派“制度新学”的理论成果。 

第一，它主张“道”与“法”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相离，反对“任道而废法”，反对将三代之治化约为“虞廷十六字箴”，

而认为应该通过研究先秦典籍和梳理后世制度的沿革演变，重新还原三代制度。吕祖谦（1137—1181）在评价陈傅良的老师薛

季宣（1134—1173）的思想学术时说：“于世务二三条如田赋、兵制、地形、水利，甚曾下工夫。眼前殊少见其比。”(13)叶适

（1150—1223）则用“制度新学”这个术语来指称：“时诸儒方为制度新学，抄记《周官》《左氏》、汉唐官民兵财所以沿革不

同者，筹算手画，旁采众史，转相考摩。其说膏液润美，以为何但捷取科目，实能附之世用，古人之治可以复致也。”(14)这与

《唐制度纪纲》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。 

第二，它肯定唐太宗的制度纪纲在汉以下各朝中最接近三代之法。因此，若要接续三代道统，必须把研究六经和研究汉唐

历史结合起来，从六经中发掘三代制度的原则和精神，又从历史中追溯三代制度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变异、沿革，通过比较分析，

追寻汉唐制度设计之中有哪些部分尚保留了三代制度的原则和精神，从而汲取、应用于南宋的社会改革之中。这样一来，“制

度新学”在儒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就凸显出来了。 

第三，《唐制度纪纲》肯定唐太宗有“行仁义之心”：“自今观之，若世业、若府兵、若租庸调，其制度粗立如此；若内之

省府、外之方镇，其纪纲粗张如此，非真有行仁义之心欤？”陈傅良从唐制度纪纲收获了“贞观之治”这一结果出发，可以肯

定其制度纪纲在汉以下各朝中最接近三代之法。此一逻辑与“王霸义利之辩”中的陈亮完全一致。而这场辩论中，朱熹根据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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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宗主观动机的不纯就全盘否定了唐太宗的全部功业。(15) 

第四，《唐制度纪纲》虽然高度重视对“法”的研究，但并未忽视修身、齐家的重要性，强调推行“法”是为了“行仁义”：

“夫以太宗之英明，可与行仁义矣，而才若此。”(16)陈傅良还引述《大学》“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所以行之者一也”一语，

强调“法”是“待其人而行”(17)的，强调了“法”必须具有道德伦理属性，突出了“身心”功夫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性。他批

评李世民所行仁政“彼固出于好名，非由内心以生”，李唐皇室家法不正，就是明证。不过，陈傅良又强调，修身齐家虽然要

改造主观世界，但也需要通过外在的制度纪纲相配合才能实现，制度纪纲是一以贯之地贯穿于《大学》“八条目”始末的。 

二、程朱理学学者对《唐制度纪纲》的批评 

由于《唐制度纪纲》将“法”抬高到与“道”并列的地位，并公开地贬低了《尚书·大禹谟》“十六字箴”的理论地位，

而且作为科举时文的范本在南宋流传极广，它的理论锋芒引起了理学学者的重视和批判。其中，魏了翁有一段对陈傅良《唐制

度纪纲》的点名批评，阐述了两派的理论分歧： 

鹤山先生云：“荆公常以道揆自居，而元不晓道与法不可离。如舜为法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，以其有道也。法不本于道，

何足以为法？道而不施于法，亦不见其为道。荆公以法不豫道揆，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，而非帝王之道，所见一偏为害不小。”

因说永嘉二陈作《唐制度纪纲论》，云：“得古人为天下法，不若得之于其法之外，彼谓仁义道德为法之外事，皆因荆公判道法

为二，后学从而为此说，曾于南省试院为诸公发明之，众莫不伏。(18) 

魏了翁首先批评王安石就不懂得“道”与“法”的关系，而主张“道”与“法”可以分离。接着，他批评“永嘉二陈”的

《唐制度纪纲》犯了同样的错误。因为陈傅良主张宋人应该“得古人为天下法”，其学术研究的重点在“法”，而不是理学所

主张的“道”。然而，魏氏又批评陈傅良主张“彼谓仁义道德为法之外事”，却有失片面。因为《唐制度纪纲》一文开始就说：

“天下无离道之法，离道非法也。”就功夫的最终结果而言，“道”与“法”是有机结合，密不可分的。何况上文已经指出，《唐

制度纪纲》始终强调“仁义道德”、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性。公允地说，魏了翁所指控的永嘉学派“谓仁义道德为法之外事”，

不能理解为陈傅良抛弃了“仁义道德”，而应理解为他取消了“仁义道德”相对于“法”的首位重要性，使“仁义道德”沦落

到与“法”平起平坐的地位。无独有偶，朱熹虽然没有提及陈傅良这篇论文，却在《朱子语类》中有一段对叶适的批判，措辞

与魏了翁非常相近： 

（叶适）言世间有一般魁伟底道理，自不乱于三纲五常。既不乱于三纲五常，又说是别个魁伟底道理，却是个甚么物事？

也是乱道，他不说破，只是笼统恁地说以谩人。
(19)
 

所谓“他不说破”，是指叶适没有解释清楚“自不乱于三纲五常”的“世间有一般魁伟底道理”到底为何物；但从《唐制

度纪纲》一文可以得出答案，这个“魁伟底道理”就是“法”。 

那么，在程朱理学学者看来，“仁义道德”与“三代之法”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呢？对此，朱熹在庆元四年（1198 年）批

评“浙中近来有一般议论”时说： 

今于在明明德未曾理会得，便先要理会新民工夫，及至新民，又无那“亲其亲、长其长”底事，却便先萌个计功计获底心，

要如何济他？如何有益？少间尽落入功利窠窟里去。固是此理无外,然亦自有先后缓急之序。未曾理会得正心修身，便先要治国

平天下，未曾理会自己上事业，便先要开物成务，都倒了。(20) 

《大学》三纲领“明明德、新民、止于至善”中，“明明德”代表了主体对“仁义道德”的领会，对制度的研究则是“新

民功夫”。如果制度研究失去了正确的价值体系的引领与规范，那么只会走向邪路。所谓“自有先后缓急之序”，是指永嘉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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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的“制度新学”研究的重要性远远不如“正心修身”。朱熹接着说：“而今诸公只管讲财货源流是如何，兵又如何，民又如

何，陈法又如何，此等事固当理会，只是须识个先后缓急之序，先其大者急者，而后其小者缓者。”(21)“法”（制度）不可不

讲，但属于小者、缓者，“明明德”才是大者、急者。 

朱熹批评道，由于永嘉学派颠倒了学问次序，因此其“制度新学”是从功利的动机出发，而落实为功利的：“永嘉学问专

去利害上计较……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正其义则利自在，明其道则功自在，专去计较利害，定未必有利，未必

有功。”(22)永嘉学派片面突出“制度新学”与其“功利”色彩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。陈傅良的《唐制度纪纲》体现了这样一个

逻辑：因为唐代的制度纪纲确实收到了有目共睹的“仁民爱物”的客观效果，因此可以肯定唐太宗有“行仁义之心”，这就是

从客观效果逆推其主观动机。按照这一逻辑，王安石变法虽然在整体上是被否定的，但因其某些具体的制度尚有合理性（如“免

役钱”之类一直存续到南宋），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由此肯定王安石具有“仁义之心”呢？从“制度新学”的视角看，王安石变法

也好，元祐更化也罢，其具体制度的合理性都应该吸收，不合理者应该扬弃，而总体的价值评判与对局部制度细节的吸收、借

鉴，并不相互否定。这一逻辑突出了客观效果的重要性，当然遭到了朱熹的猛烈批判。 

同样在庆元四年，朱熹在另一场合更明确地指出他与陈傅良的分歧在于“次序”： 

君举（按：陈傅良字君举）所说，某非谓其理会不是，只不是次序。如庄子云“语道非其序，则非道也”，自说得好。如

今人须是理会身心。如一片地相似，须是用力仔细开垦。未能如此，只管说种东种西，其实种得甚么物事！(23) 

所谓“庄子云”出自《庄子·天道》：“宗庙尚亲，朝廷尚尊，乡党尚齿，行事尚贤，大道之序也。语道而非其序者，非其

道也；语道而非其道者，安取道！”所谓“君举所说，某非谓其理会不是”，说明他也注意到了陈傅良“天下无离道之法”的

表述，承认研究“三代之法”、展开制度建设的实践并无不当，朱熹本人在某些情况下也十分热心制度研究和制度改革实践。

他热心改革社仓法，孜孜不倦地编辑《礼书》，都是明证。问题的要害是，应该要先“明明德”、先理会“自己上事业”，而不

是先要“开物成务”。但从《唐制度纪纲》一文看，陈傅良认为“三代之法”与《尚书·大禹谟》的“十六字箴”同等重要，

批评那种轻视“三代之法”研究而专注于“十六字箴”的作法是“任道而废法”，这在魏了翁、朱熹等程朱学者看来，就是将

制度研究抬高到了与“正心修身”等量齐观、并驾齐驱的地步，混淆了对“道”的正确理解，因而是完全错误的。 

三、余论 

在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围绕《唐制度纪纲》一文展开的争议中，我们可以观察到三种“错位”：在理解“道”的不同阶段

时，双方产生了本体论与功夫论的范畴错位；在理解“道”的取义时，双方产生了广义与狭义的层次错位；《唐制度纪纲》一文

在宋元明时期流传过程中，则产生了文体形式与思想内容的表达错位。 

第一，本体论与功夫论的范畴错位。首先要看到，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双方都主张“道法不相离”。可是在具体论述中，

永嘉学派批评那种“任道而废法”的观点是“清谈”，反对把“十六字箴”认定为“三代之道”的全体大用，而只是对“三代

之道”的部分总结；程朱理学则直接批评永嘉学派是“彼谓仁义道德为法之外事”“言世间有一般魁伟底道理，自不乱于三纲

五常”。可见，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割裂了“道”与“法”的内在有机联系，违背了“天下无离道之法”的基本规定，从而犯了

“道法二元”的错误。这说明，双方对“道”之本体形态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，即“道”既包括了“十六字箴”代表的“身心”

功夫，也包括了“三代之法”代表的制度之学。但是到了功夫论层面，二者的分歧就暴露出来：永嘉学派论证“制度新学”正

当性的前提就是肯定三代之道寓于三代之法中，因此可以“由法求道”，朱熹则恪守“十六字箴”，强调道寓于人心之中，千

五百年之间不增不减，有待于人这一主体加以认识发现，因此只能通过“正心修身”“由心求道”，永嘉学派的“由法求道”

是错误的。 

第二，广义之“道”与狭义之“道”的层次错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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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把双方认同的大前提“道与法不相离”之“道”称之为广义之“道”的话，那么显然还存在着一种狭义之“道”。由

于程朱理学认为“十六字箴”代表的“身心”功夫是寻求“道”的功夫的灵魂和主脑，而对“三代之法”的认识则是由此派生

的、因而是次要的，因此出现了一种“道”的狭义表述：“道”即是“心法”。当陈傅良说“天下无离道之法”时，其所谓“道”

是广义之“道”；而他在批判“任道而废法”时，“道”又变成了程朱理学主张的狭义之“道”。问题在于，陈傅良在同一篇

文章中混用“道”的广义和狭义，难免引起混乱，这反映了写作此文时陈傅良思想不完善、不成熟的缺点，反映了永嘉学派在

思想表达上的困境。 

第三，文体形式与思想内容的表达错位。 

虽然程朱理学在元明两代被朝廷确认为科举考试的权威典范，但是由于永嘉学派的科举时文所体现的精湛技巧仍能应用于

科举考试之中，导致其部分科举时文仍得到了广泛传播。收录《唐制度纪纲》的《止斋奥论》，本属宋人为准备科举考试而刊刻

的四十卷《十先生奥论》的一部分（共八卷），而此八卷之中的前六卷内容出自《止斋论祖》，第七、第八两卷选文则出自《止

斋集》。到了明代，书商仍将《止斋奥论》单行出版，现存明刻本达四种之多。明代的出版者在《凡例》中指出，此书自南宋迄

明末崇祯年间传刻不绝，“海内悦慕已久”，被推崇为“其后场尤为制举急务”。(24)笔者此前曾讨论过陈傅良的《春秋》经义

传播永嘉学派思想的情形，并列举了朱熹在《朱子语类》中批评陈傅良在《春秋》经义中宣扬“只知有利害，不知有义理”的

错误观点。(25)而《唐制度纪纲》则属于科举考试中的另一种文体——“论”，所触及的与程朱理学的分歧更加尖锐、更加要害。

这就是说，虽然承载着“异端”思想的文本在代代流传，但其中的“异端”思想由于脱离了思想对话的特定语境而明珠投暗，

被人遗忘。这种形式与内容错位的情况，不但出乎将《唐制度纪纲》屏挡于《止斋集》之外的陈傅良的意料，也出乎朱熹、魏

了翁等期望用理学思想彻底改造南宋科举考试的理学学者的意料，反映了思想创新在进行大众传播的过程中仍有不为人知的特

定管道和空间。 

注释： 

1《止斋先生奥论》的版本情况，参见孙诒让撰、潘猛补校补《温州经籍志》卷二十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，

第 894～895页。本文所据版本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藏崇祯八年七卷（卷首一卷、正文七卷）刻本，收入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

馆藏古籍珍本丛刊》，第 118册、第 119册，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2年版。 

2《鹤山先生大全文集》一百〇四《周礼折中》第 32 页，四部丛刊本。按：“二陈”，当指陈傅良与陈武，魏了翁为什么

认为陈武也是此文作者之一，原因不详。 

3(4)(5)(6)(7)(10)(11)(12)(16)(17)《止斋先生奥论》卷一《唐制度纪纲如何》，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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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社 2010年版，第 169页。朱熹在《朱子语类》卷八十七中两次提到此事，但态度有所不同，一方面，当弟子质疑《礼运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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